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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

（第一期）募集说明书》、《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

向专业投资者）（第二期）募集说明书》、《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和约定、公开

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部证券”、“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

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

证券”）编制。东吴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

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

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吴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东吴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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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发行规模 

2019 年 4 月 25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债务融资规模及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提案》，决议一致同意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公司董事会转授权公司董事长，在确保风险控制指标、

流动性监管指标以及各类债务融资工具的风险限额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

管机构规定的前提下，择机办理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确

定债务融资品种、融资金额、发行时间、期限、利率、融资资金使用及管理等，

上述提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9 年 5 月 21 日，发行人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提案。 

2020 年 3 月 4 日，发行人召开董事长联席会 2020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提请审议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提案》，决定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含 40 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审核同意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证

监许可[2020]893 号），发行人获准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债券采用分期发行的方式，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起 24

个月内完成。 

二、公司债券概况 

（一）20 西部 01 

1、发行主体 

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 

本期债券的名称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

专业投资者）（第一期）。 

3、发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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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20 亿元。 

4、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3 年期。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每张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形式 

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

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

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7、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3.77%。 

8、发行首日 

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一日，即 2020 年 7 月 24 日。 

9、发行期限 

发行首日至 2020 年 7 月 27 日，共 2 个交易日。 

10、起息日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0 年 7 月 27 日。 

11、付息日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7 月 27 日为该计息年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2、兑付日 

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3 年 7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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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利息登记日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利息登记日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相关规

定执行。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

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14、付息、兑付方式 

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

单。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

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5、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16、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1）账户名称：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东新街支行 

银行账号：3700012129200900118 

（2）账户名称：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129902986610369 

（3）账户名称：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钟楼支行 

银行账号：26145001040023776 

17、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联合评级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级

别为 AAA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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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受托管理人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承销方式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东吴证券组织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20、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面向网下专业投资者询价、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的

发行方式。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A 股证

券账户的专业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本期债券上市后将被实施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仅限专业投资者参与交易，普通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

为无效。专业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21、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本期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22、上市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23、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到期债

务。 

24、质押式回购 

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级，本

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登记公司的

相关规定执行。 

25、税务提示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

由投资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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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 西部 02 

1、发行主体 

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 

本期债券的名称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

专业投资者）（第二期）。 

3、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20 亿元。 

4、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2 年期。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每张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形式 

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

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

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7、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3.68%。 

8、发行首日 

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一日，即 2020 年 8 月 27 日。 

9、发行期限 

发行首日至 2020 年 8 月 28 日，共 2 个交易日。 

10、起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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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0 年 8 月 28 日。 

11、付息日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8 月 28 日为该计息年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2、兑付日 

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2 年 8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3、利息登记日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利息登记日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相关规

定执行。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

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14、付息、兑付方式 

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

单。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

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5、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16、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1）账户名称：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东新街支行 

银行账号：3700012129200900118 

（2）账户名称：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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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号：129902986610369 

（3）账户名称：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钟楼支行 

银行账号：26145001040023776 

17、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联合评级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

级别为 AAA 级。 

18、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受托管理人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承销方式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东吴证券组织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20、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面向网下专业投资者询价、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的

发行方式。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A 股证

券账户的专业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本期债券上市后将被实施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仅限专业投资者参与交易，普通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

为无效。专业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21、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本期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22、上市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23、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到期债

务和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其中，公司拟偿还的债务包括将于 2020 年 9 月到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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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5 西部 02；债券代码：112283）及将于 2020 年 12 月到

期的次级债券（债券简称：15 西证 01；债券代码：118941）。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净额中，公司拟用于偿还债务的募集资金金额合计不超过 10 亿元，其余部分拟

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24、质押式回购 

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级，本

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登记公司的

相关规定执行。 

25、税务提示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

由投资者承担。 

三、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一）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概况（合并口径） 

根据发行人 2021 年 12 月 8 日发布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

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的公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

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261.08 亿元，借款余额为 208.49 亿元。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发行人借款余额为人民币 343.24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人民币 134.75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51.61%，超过 40%。 

（二）新增借款的分类披露（合并口径） 

1、银行贷款 

不适用。 

2、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债券余额较 2020 年末增加人民币 20.02 亿元，

变动数额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7.67%，主要系发行人发行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

所致。 

3、委托贷款、融资租赁借款、小额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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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4、其他借款 

截至 2021年 11月 30日，发行人其他借款余额较 2020年末增加人民币 114.73

亿元，变动数额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43.94%，主要系收益凭证、拆入资金及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规模增加所致。 

（三）本年度新增借款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发行人上述新增借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发行人正常经营活动范

围。发行人财务状况稳健，目前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上述新增借款事项不

会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上述财务数据除 2020 年末相关

数据外，均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规定之重大事

项，东吴证券作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专

业投资者）（第一期）”和“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

向专业投资者）（第二期）”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东吴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

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

管理临时报告。 

东吴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

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四、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赵昕、陈磊 

联系电话：0512-6293858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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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